附件2：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关于“e租宝”案信息核实登记的工作说明

问题一：“e租宝”案全国集资参与人信息核实登记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答：本次信息核实登记的主要目的是确定“e租宝”和“芝麻金融”两个平台中的受损集资参与人范围、受损总额及具体损失金额，为案款发还提供基础数据。核实登记的主要方式是组织集资参与人现场核对系统平台记载的身份信息、充值与提现金额并采集其本人的银行账号信息及手机号码等联络信息。总之，信息核实的目的在于为下一阶段的案款发还奠定基础。

问题二：有人认为核实登记确认签字就等于同意自己是非法集资人，可能会被认定为犯罪同伙并追究责任，是这样吗？
答：集资参与人在现场核实登记时签字的效力限于对其身份信息、金额信息、账号信息及联络信息的真实性确认，不涉及刑事责任问题。集资参与人积极参加核实登记对我院尽早完成案款发还、对集资参与人群体合法权益的尽快实现具有重要作用。信息核实登记工作中获取的集资参与人信息，只用于案款发还工作，我院将依法对集资参与人的信息进行保密。

问题三：集资参与人因故不能参加本次信息核实登记的是否会影响其接收发还的案款？
答：案款发还需要具备的基本条件为集资参与人身份信息正确，充值及提现金额准确，并需要集资参与人提供接收清退资金所用的银行账号信息。上述条件不具备，就无法实现案款发还。本次核实登记工作结束后，我院将依据已经核实登记的数据推进案款发还工作。

问题四：本次信息核实登记结束后，是否还组织开展第二次核实登记工作？

答：“e租宝”案信息核实登记工作涉及全国各省区市，按照既定的工作方案，全国性信息核实登记工作仅此一次，不会再组织第二次核实登记。

问题五：目前，全国集资参与人信息核实登记已经开展了一个月了，在核实登记过程中集资参与人提出的数额异议会如何处理？

答：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案核实的金额信息仅限于集资参与人通过“e租宝”和“芝麻金融”两个平台实际充入或取出的资金数额，与合同中约定的投资金额不同，也不包含利息。对于有证据证明平台数据确有错误的，由集资参与人本人提出主张、提交证据，我院将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对集资参与人提出的数额异议进行审核，确保审核工作依法有序，审核结果会适时通知集资参与人。

问题六：核实登记过程中，对所登记的接收案款的账户有什么要求？

答：为切实保护集资参与人合法权益，避免他人获取集资参与人信息后恶意参加核实登记，系统平台设置的接收案款的账户必须是集资参与人本人名下的银行账号。

问题七：还有什么需要向集资参与人提出建议的？

答：集资参与人信息核实登记是本案执行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集资参与人权益实现有重要作用。希望集资参与人能够克服困难，积极参加现场核实登记，避免发生无法进入首批案款发还范围的不利后果。
